
1 
 

 

111學年度第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：111 學年度第 1 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

地    點：本校綜合大樓 GC107 

會議時間：111 年 11 月 15 日(星期二)下午 4:05~下午 4:45 

主  席：召集人學務長蕭麗芬助理教授 

應出席委員：洪振洲教授、呂淑玲(釋果鏡)教授、楊蓓特聘副教授、涂善勇先生、曾堯民

助理教授 

請假委員：楊蓓特聘副教授(有課) 

執行秘書：溫宗堃助理教授 

聯 絡 人/紀  錄：徐偉玲小姐 

壹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案  由 決議 
主辦單位 

協辦單位 
執行情形 擬處建議 

111 年度特殊教

育工作計畫暨特

殊教育經費編列 

經本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擬

檢陳本次會議紀錄、本校 111 年

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、教育部

補(捐)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核

章後，於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函

報教育部。 

學務處諮商輔導

暨校友聯絡中心 

1. 由於 110 年 11 月

20 日前本校未確定

招收身心障礙學

生，至 111(今)年 3
月才確認有 1 名領

有身心障礙手冊視

覺障礙生將入學，

故依「教育部補助

大專校院招收及輔

導身心障礙學生實

施要點」規定於 4
月 30 日前檢陳本校

110 學年度第 1 次
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

會審查通過「111
年度特殊教育工作

計畫」會議紀錄，

向教育部申請「額

外補助大專校院身

心障礙學生助理人

員經費」。 
2. 有關本校於 111 年

4 月 19 日所送 111
年度特教經費申請

計畫案。111 年 5
月 4 日教育部回函

為：本校 111 年 9

■結   案 
□繼續追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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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 決議 
主辦單位 

協辦單位 
執行情形 擬處建議 

月將入學的學 生尚

未領有特殊教育學

生鑑定及就學輔導

會(鑑輔會)的有效

證明，只有身心障

礙手冊，不符 補助

法規(教育部補助大

專校院招收及輔導

身心障礙學生實施

要點第 3 點)。 
3. 有關 111 年度經

費，擬延至 111 年

11 月提報 112 年度

特殊教育年度工作

計畫(特教經費)，
詳如今日會議提案

一。 

貳、 業務報告 

本校兩名視覺障礙學生(皆為 M111 生命教育碩一)的個別化支持計畫業已完成，陳請核章中；兩

位同學皆有意願申請鑑定特教生，擬於 112 年 2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提出 111 學年度第 2 梯次特殊教

育學生鑑定申請(含鑑定申請書及綜合評估報告、6 個月內醫療診斷書或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)。 

參、 會議目標 

依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(一)審議本校實施特殊教育方案或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。  

(二)審議本校特殊教育經費編列、運用與執行情形。  

(三)協調各處室、系、學群、學程的行政分工合作，並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以提供特殊教育

學生支持服務。 

(四)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。  

(五)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。  

(六)審查特殊個案之個別化支持計畫、交通車或交通補助費及學期最低修課學分數等事宜。  

(七)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。 

 

肆、 提案討論 

提  案  一：112 年度教育部補助本校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申請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 

1. 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 日臺教學(四)字第 1112806219 號函辦理。 

2. 檢陳本校 112 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，經常門 53 萬 8,200 元，資本門(資源教室開辦費)20 萬；教

育部補助款 90%，學校自籌款 10%。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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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：本校 112 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。 

擬  辦：經本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擬函報教育部申請本校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計畫經費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向教育部提出申請。 

 
提  案  二：有關視覺障礙學生友善校園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1.兩名視覺障礙學生教學評量的彈性調整： 

(1)A 生反映：評量方式期待能以錄音取代數千字的書面報告，或彈性調整報告的字數，或彈性調整

繳交截止日。  

(2)B 生反映：評量方式期待能以口試取代數千字的書面報告、或能延緩繳交報告。 

2.因應視覺障礙學生，所進行的樓梯反光條、周邊光線調整。 

(1)A 生反映：宿舍及校舍樓梯需要清楚標示顏色，如最後一階容易看來是平面。 

(2)B 生反映：宿舍及校舍樓梯需要清楚標示顏色，水泥建築顏色較不清楚。 

3.其他建議： 

(1)因應視覺障礙學生，麗英館資料檢索電腦字體、周邊光線調整。 

(2)GC103 前電梯請勿停用，以方便視障同學往返教室、宿舍。 

附  件：無。 

擬  辦：擬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
決  議： 

1.請學程通知授課教師評量方式調整事宜。 
2.擬邀學生、圖資流通櫃台人員、總務處、學務處承辦人至現場會勘確認實際問題、需求和使用頻

率等問題，釐清問題、共同討論解決方案。 

3. GC103 前電梯未來如故障，會同時通知學務處承辦人(請會知視障學生)，並加快修繕速度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 散    會：下午 4時 45 分 

柒、 下次會議：擬於 111 學期度第 2學期中辦理。 

 


